境内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（金融企业除外）核准

	事项名称
	境内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（金融企业除外）核准

	事项编号
	510124130139231603100832
	事项类型
	政务类[行政审批]

	承诺类型
	[上报件] 
	承诺时限
	1个工作日

	办理部门
	投促局
	法定时限
	15个工作日

	职权主体
	投促局
	主体性质
	行政单位

	办理窗口
	
	联系电话
	028-69504813


· 权力依据
	权力依据：
	（一）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，2004年06月29日）附件：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第191项
（二）《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》（2004年10月1日 商务部令第16号）第四条第一款
（三）《商务部、国务院港澳办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》（2204年8月31日 商合发【2004】452号第五条
（四）《商务部、外交部关于<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征求驻外使（领）馆意见有关事项的规定>》（商合发【2004】668号）


· 办事步骤
	办事步骤
	第一步申请人向本县投促局窗口提出申请。投促局在权限内办理审批；超过权限的，由申请人将转报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市商务局窗口。
第二步市商务局在权限内办理审批；超过权限的，由申请人将转报意见和申请材料报省商务厅窗口


· 前置条件
1、中国境内各种所有制企业；
2、需遵照《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》（商务部令第16号）第六条规定。
· 所需材料
1、中国境内各种所有制企业；
2、需遵照《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》（商务部令第16号）第六条规定。
· 收费标准
	收费标准
	无


窗体顶端

窗体底端

